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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有缺失

１．除高普考試及特種考試筆試及格人員，需經訓練實習方完成考試程

序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並分發任用，可謂訓練與任用有嚴密結合外，其餘

在法制上少有訓練與升遷結合之規定。

２．省市政府偶有舉辦科長、股長人員培育及儲備訓練，經訓練合格者按

成績高低列冊並分送各用人機關遇缺依次任用，但此僅係規章之規定，

其效力有限，且「遇缺依次任用」之規定，用人機關首長認為約束過嚴缺

乏彈性，致在運作時常發生困難，乃紛紛要求放寬、改進，甚或要求廢止

行政院最近舉辦之國家建設研究班，選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參加，

結訓後獲得晉升職務者雖頗不少，但也僅對單一層次人員所作訓練與晉

升之結合。

３．經升官等考試及格或經考績取得升官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內升任

較高職務或遷調同等職務者，均無需經訓練之規定，因而更無與升遷結

合之可言。

４．對依法憑學經歷進用人員，公營事業、公立學校人員，及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轉任政府機關任職時，此等人員雖具有任用資格，但工作環境

已有極大的改變，如能參加短期訓練以求適應當屬需要，但目前並無轉

任訓練之規定。再遷調人員雖有專長轉換訓練之規定，但係行政命令規定

且亦極少舉辦，故成效不彰。

５．根據銓敘部對最近三年來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及升任遷調人次數統

計，雖然為數甚多，但很難看出其中訓練進修與升任遷調間之結合情形。

目前在法規上少有結合之規定。

（二）改進意見

１．訓練與升遷，雖同為培育發展人才之重要措施，但如二者分別我行

我素而無適當之結合，則訓練與升遷分別所能發揮之效果甚為有限，如

二者間能伸適度的結合，透過學習（訓練）與實用（升遷）的相互激盪，

則可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但為期減少執行時可能發生的困擾，其結

合之寬嚴應視訓練目的之差異作不同的規定。

２．訓練之目的在完成程序取得任用資格或適任條件者，如完成各種考

試程序之考試訓練，完成考試或考績升官等程序之升官等訓練，完成轉



任程序之轉任訓練，其訓練與升遷應作嚴密的結合，且訓練亦需在程序

進行中舉辦之。

３．訓練之目的在取得領導能力或取得專長之適任條件者，如擔任主官

職務者除任用資格外尚需具有領導能力，遷調至不同職組之職務者除任

用資格外尚需取得所任職務之專長。此種領導能力訓練與充實知能訓練，

應與升遷密切結合，此種訓練之時機，應在任職之前，但經報准者得於

任職後限期內舉行，如逾期未有舉行者應取銷其任職。

４．訓練之目的在充實新職所需知能者，如在同官等範圍內升任較高職

務，或遷調至同職系之新職，或遷調同職組不同職系之新職時，可由用

人機關視前後兩職所需知能之差異大小及訓練之迫切性，決定需否舉辦

新職知能訓練及在遷調前或遷調後訓練。對參加訓練期間較長且成績優良

者，得在當年考績時增加考績分數。此種訓練與升遷可結合（如舉辦訓

練）方可不結合（如不舉辦訓練）。

５．訓練之目的在充實現職所需知能者，如遇及工作指派調整、奉令處理

新任務、適用新法規或使用新技術新工具等時，可由用人機關決定需否舉

辦充實知能之訓練，對參訓成績優良者，得在當年考績時增加考績評分。

此種訓練與升遷無關。

６．訓練之目的在培植將來需用人才者，如為配合公務人員個人生涯規

劃與組織生涯管理，准由公務人員申請參加同層次之領導能力訓練，或

高一層次之領導能力及充實知能訓練，以培植將來需用之人才。訓練成績

優良者，除在當年考績加分外，並得於將來升任甄審時加分。

７．參加進修者，如對極少數業務性質特殊之科技職務，除任用資格外

尚需具有某種（如碩士）學位或需選修某些學分之人員才得擔任時，可

經由進修取得學位或選修學分後升遷。遇此情形，始有進修與升遷之結合

８．為便於公務人員生涯規劃及訓練進修與升遷作業，各機關應製作公

務人員升遷與訓練進修系統圖，並周知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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